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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全省养老护理员培训工作的实

施意见》的通知  

吉民发〔2013〕10号  

各市（州）、县（市、区）民政局、财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长白山

管委会社会管理办公室、财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为规范养老护理员培训管理，提高养老服务队伍专业化水平，省民政厅、

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研究制定了《关于加强全省养老护理员培

训工作的实施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吉林省民政厅 吉林省财政厅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13 年 1 月 25日 

 

  关于加强全省养老护理员培训工作的实施意见 

  为贯彻落实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意见》（吉政发
〔2012〕4 号）和《关于加强职业培训促进就业的实施意见》（吉政发

〔2012〕1 号）等文件精神，切实加强我省养老护理员队伍建设，提高养老服

务专业化水平，现就全省养老护理员培训工作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围绕推行养老护理员持证上岗制度，提升职业素质和职业技能，按照整体

推进、分类培训的原则，采取政府适当支持等措施，鼓励职业培训机构和示范
型养老机构开展养老护理员培训业务，加强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培训和资格鉴

定工作，建设一支规模适度、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养老护理员队伍，为加快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人才支撑。 

  二、培训对象 



  岗位培训：对养老机构中在岗未经过养老护理培训的养老护理员或社会上

准备从事养老护理的各类人员实行岗位培训。 

  职业培训：对符合《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标准》晋级资格的养老护理员或

具有养老护理员职业意愿的各类人员实行职业培训。 

  三、培训组织 

  岗位培训由民政部门委托具有养老护理培训资质的培训机构和选定具备一

定规模及教学实训能力的养老机构作为定点单位开展培训。 

  职业培训由人社部门认定的具有养老护理员培训资质的培训机构开展培

训。 

  培训机构可按培训计划和委培协议，指派专业教师到定点培训单位开展养

老护理员实训。 

  原则上各市（州）、县（市）负责辖区内养老护理员岗位培训和初、中级

养老护理员职业培训，省负责示范培训项目和高级以上养老护理员职业培训。 

  四、培训内容 

  岗位培训：初步掌握护理基础知识和老年人生活护理知识；开展老年护理

临床实习，初步掌握临床护理基本规范；职业道德和安全常识教育。培训时限

不少于 30标准学时，以技能操作为主。 

  职业培训：培训教材统一使用国家编写的《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资格培训

教程》。培训采取理论教学与实训相结合的方式。初级时限不少于 180 标准学
时，中级不少于 150 标准学时，高级不少于 120 标准学时。实训不少于总学时

的 60%。 

  五、培训鉴定 

  岗位培训结束后，考核合格人员由培训组织机构发给《养老护理员培训结

业证书》；职业培训结束后，各级职业技能鉴定机构组织进行职业技能鉴定，

经考核合格的，发放相应等级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六、培训经费 

  岗位培训经费按取得结业证书人员每人 150 元的标准安排。资金来源可从

本级福彩公益金中解决。 

  职业培训根据现行政策，按取得初、中、高级职业资格证书人员每人 900

元、750 元、600 元的标准，为培训机构和定点培训单位发放职业培训补贴；对

其中农村学员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学员，给予每人每天 10元的生活



费补贴。职业培训补贴（包括生活费补贴）由劳动者素质培训经费解决；因增

加实训内容而造成培训经费不足部分，可从本级福彩公益金中解决。 

  职业技能鉴定补贴按照财社[2011]64 号文件规定执行。 

  七、工作要求 

  （一）加强协调沟通，有序组织实施。民政部门要牵头负责本地养老护理

员的培训工作，并建立民政、财政、人社部门联合协作的工作机制，共同做好

养老护理员培训工作，力争“十二五”末，养老护理员持证上岗率达到 90%以
上。 

  （二）选好培训机构，加强监督管理。要按照“条件公开、自愿申请、择
优认定、社会公示”的原则选好培训机构和定点培训单位，并加强业务指导和

督促检查，切实保证培训质量，对不履行委托培训协议或鉴定合格率较低的，

取消其培训资格。 

  （三）加大资金支持，确保使用安全。各地要在安排本级福彩公益金支出

计划时，预留养老护理员培训经费，确保培训工作落实。同时，要加强对培训

资金的管理，规范资金用途、申领拨付程序和监管措施，确保培训补贴资金安

全运行。 


